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工信厅联运行函〔2026〕 231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救灾应急工业产品

目录征集和更新工作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 应急管理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

精神，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的重要性，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树牢底线思维、 极限

思维， 立足应对大灾巨灾需求， 不断提升应急物资协调保障能

力， 拓展应急工业产品多元保障渠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 应急管

理部现组织开展 2026 年防灾减灾救灾应急工业产品目录征集和

更新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征集范围

（一）适用场景。 按照《突发事件分类与编码》 CGB/T 

35561-2017）中自然灾害的分类标准， 所有适用于应对水旱灾

害、 气象灾害、 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 海洋灾害、 森林草原火

灾、 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的应急工业产品。
















